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高雄榮民總醫院

招待所管理規定

86年12月17日(86)高總院字第11660號函頒布

100年08月01日(100)高總總字第1000012002號函修正
壹、目的：

     為提供來本院講學、會診、及公務督導等人員住宿，以增進服

     務品質，提高行政效率。

貳、接待對象：

 一、應邀來本院講學之學者與其配偶或會診之專家。

     二、行政院退輔會核派至南部地區洽公督考人員。

     三、院長、副院長核定接待之來賓。

     四、本院行政單位二級主管（含）、住院（含）醫師以上之親屬

         （限家住嘉義以北者，每日酌收住宿清潔費500元）。

參、申請程序：

一、進住前由負責接待單位或本人填寫申請單提出申請（請自

行上網下載）。

     二、經總務室查註是否可以容納後，轉陳核判。

     三、經奉核可後，將原案移送總務室登記。

     四、總務室憑核可之申請單，準備房間，通知進住。

肆、服務範圍：

一、招待所設女性工友乙員，於上班時間內負責房舍內外之清

潔，房間浴廁及被褥整理、衣物送洗、清潔用品請領、茶水供應、郵電文件遞送、花草澆水，以及物品送修與安全維護等，惟長住之來賓，對以上工作以自理為原則。

     二、來賓膳食如奉准由本院招待者，由營養室備膳及結報。

     三、住宿來賓使用國內（際）長途電話及電報費用自理。

     四、住宿來賓之自有衣物，可交由服務人員代為送洗，費用自

         理。

 伍、一般規定：

     一、招待所各項設施係屬公有財產，請愛惜使用，不得任意移

         換或攜出，如有損壞，應照價賠償。

     二、住宿來賓需與核定之身分相符，且不得留宿未經核准之其

         他人員。

     三、住宿來賓請依排定房間號碼及床位住宿，不應私自更換。

     四、貴重物品請自行保管，如有遺失概不負責。

     五、住宿時間，以當日登記之進住時間至次日中午十二時止為

         一天。

     六、如需續住應於核准退房日上午十一時前，請接待單位依規

         定重新申辦住宿手續，否則視為退房。

陸、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經簽奉核准後，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

